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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教育系统

“讲述我的育人故事”讲述活动方案

（2026年）

    一、活动主题

    三尺讲台写初心，点滴行动铸师魂
    二、活动目的

    通过动员各区、各校积极组织教师讲述立德树人、爱岗敬业的感人故事，挖掘发现一批扎根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的先进典型，推动教育家精神实践转化。多维度、多视角展现新时代教师风采，用身边可感可及可信的鲜活事迹激发教师职业荣誉感，搭建教师成长展示平台，推动教师自身发展内生动力，凝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强大合力，厚植尊师重教文化土壤，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良好氛围。
三、讲述要求

（一）坚持真实性与感染力并重。以鲜活事迹诠释育人初心。重点讲述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在教书育人过程中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不断探索创新育人方式和自身成长的生动故事。须选取真实的教育案例，注重挖掘情感共鸣点，生动细节展现育人过程，力求感人润心，富有教育意义。每名讲述者讲述时间6—8分钟左右，适当配以影音、图片等作为背景。

（二）突出教育家精神引领，彰显高尚师德师风典范。讲述内容要突出教育家精神引领，聚焦强国建设、国家重大战略和“卡脖子”技术突破、服务乡村教育、教育教学改革等，凸显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效果显著等教书育人故事。故事链条要清晰完整，用细微行动和真事真情，折射教育的温度与力量，彰显教师的责任与担当。
四、活动方式

根据工作要求和我市实际，活动采取“基层讲述、展演、推荐—市级讲述、推荐”的形式开展。具体为：

基层讲述、展演、推荐
    各区、各校结合活动主题、目的、要求等，组织基层学校或二级学院（系）将讲述活动与教育家精神阐释宣讲、先进教师事迹宣讲、师德报告会、师德宣讲、教育家精神践行讲堂等系列活动相结合，创新讲述形式和内容，普遍开展讲述、展演活动并择优推荐教师参加市级讲述活动。
市级讲述、推荐
    市教育两委结合各区、各校推荐情况，择优选取教师参加市级“讲述我的育人故事”现场讲述活动（另行通知），并从中遴选推荐4名优秀教师代表我市参加全国第二片区“讲述我的育人故事”展示、遴选。届时，中央主流媒体将同步开展片区展示的网上直播活动。 
    教育部将统筹考虑学段、类别、年度主题重点、展演效果等因素，结合第42个教师节庆祝活动，从全国六大片区遴选的优秀教师中，推选16—20名教师参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讲述我的育人故事—2026年教师节特别节目”，并纳入教育部教育家精神全国巡回宣讲团成员库。

    五、有关要求

1.强化组织领导。请各区、各校结合实际制定科学合理的活动实施方案，广泛发动一线教师积极参与，有序有力有效做好组织、讲述、推荐工作。过程中，要坚持日常培育和重点推荐相结合，传统展演和融媒体传播相结合，优秀教师培育、推选、展演、宣传相结合，创新活动方式方法，推动教育家精神转化为一线教师生动实践。
2.严格择优推荐。各区、各校推荐教师要政治素质过硬、师德高尚、业务精湛，必须从事一线教学工作，有时间和精力参加后续展演宣传和节目录制等活动，年龄原则上不超过75周岁。历年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教育部教育家精神全国巡回宣讲团成员以及2026年巡回宣讲团成员不再参与。原则上，各单位可推荐1—2名代表（滨海新区3—6名）。各区推荐教师应兼顾学段、类型，要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

请各单位于3月17日（星期二）17点前，将推荐人选的《优秀讲述案例推荐表》电子版和盖章扫描件（后附）报送至天津市教育家精神培育弘扬研究实践中心联系邮箱（jyjjszx@tjnu.edu.

cn）并电话确认，逾期不再受理。各单位可同步准备推荐人选的讲述视频。
优秀讲述案例推荐表

  填表单位：                  联系人：          电话：

	姓名
	
	性别
	
	照片

（近期2寸正面半身免冠白底彩色照片，非艺术照）

	民族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籍贯
	
	

	学历
	
	学位
	
	

	身份证号
	
	任教学段
	
	

	工作单位
	
	部门职务
	

	联系电话
	
	职称
	

	单位联系人
	
	单位联系电话
	

	主要学习和

工作经历
	（从大学入学时开始填写，时间连续）



	何时何地

受过何种

奖励
	（最多5项）



	何时何地

受过何种

处罚
	

	讲述内容
	（不超过1450字，需有标题，故事生动）



	讲述内容
	

	学校评价和推荐意见


	（包括个人征信、师德师风、涉密涉敏信息筛查）

                           单位名称：         （盖章）

                                  2026年    月    日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意见


	                           单位名称：         （盖章）

                                  2026年    月    日


附件2

报送材料要求

一、优秀教师视频（含个人宣发、育人故事讲述、“感人瞬间”等）。高清1080P，横屏拍摄，MP4格式，时长不超过3分钟，画面稳定、声音清晰无杂音。整个视频不带角标、台标、水印或其他标志，不得侵犯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著作权等，不插入任何商业性广告。视频以“推荐单位+所在单位+宣发类型+宣传对象姓名”格式命名。
二、优秀教师事迹材料。字数控制在1500字以内，可另配高清照片并以“推荐单位+所在单位+事迹材料+宣传对象姓名”格式命名。照片应画面清晰、构图规范，JPG格式，单张大小不低于2MB，真实反映工作场景。内容真实生动，无表演、摆拍痕迹。

三、典型经验材料。主要为各单位或下属单位开展工作的典型经验书面材料，字数控制在1500字以内并以“典型经验材料+单位名称”格式命名。

以上材料可择优报送，各类上限不超5项。视频类可单独刻盘报送。



